
重要提示 

1. 等待期：指自本合同生效日起计算的一段时间，具体天数由保险人和投保人在投保

时约定并在本合同上载明。在等待期内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

责任。本产品等待期 30 天，如投保尊享药省保加油包的，互联网药品费用医疗责

任的等待期为 7 天；上一张保单期满后指定期限内重新投保、因遭受意外伤害导

致的医疗和重大疾病责任（如购买的尊享重疾关爱加油包的）无等待期。如承保保

单为分期交付保费，若下一年度保单生效时未交清上一年度保单的保险费，则下一

年度保单的等待期重新计算。 

2. 对于以下情形，本产品不予赔付： 

1) 既往症：被保险人在初次投保或非保单期满后指定期限内重新投保前所患既往症，

及保险合同中特别约定的除外疾病；其中，既往症指在保单生效之前被保险人已患

有的且已知晓的有关疾病或症状。 

2) 在等待期内发生保险事故，等待期内确诊的疾病。 

3) 责任免除：条款中责任免除约定的内容。 

3. 投保告知：投保时,投保人已就该产品的保障内容以及保险金额等向被保险人/被保

险人监护人进行了明确说明,并征得其同意。 

4. 医院就诊范围： 

1） 一般医疗及外购药械费用医疗责任、一般门急诊医疗及外购药械费用医疗责任、重

大疾病医疗及外购药械费用医疗责任、重大疾病住院护工费用责任、重大疾病责任

（如购买的尊享重疾关爱加油包）、重大疾病扩展特需医疗责任（如购买尊享重大

疾病扩展特需医疗加油包）、住院医疗费用补偿责任（如购买尊享住院医疗费用补

偿加油包）、一般住院津贴责任及 ICU 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津贴责任（如购买尊享住

院津贴加油包）、门急诊医疗责任（如购买尊享门急诊医疗加油包）限中华人民共

和国卫生部门审核认定的二级及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及本保单约定的指定民营医

疗机构普通部（其中，外购药械费用扩展众安（海南）互联网医院）； 

2） 特定疾病康复住院费用医疗责任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审核认定的二级及二

级以上的公立医院普通部、本保单约定的指定民营医疗机构普通部及本保单约定的

指定康复医疗机构普通部； 

3） 恶性肿瘤先进疗法医疗责任项下恶性肿瘤质子重离子医疗费用就诊医院限经中华

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审核认定的、可开展质子治疗或重离子治疗的医疗机构（限中

国大陆境内，不包括境外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 

4） 恶性肿瘤先进疗法医疗责任项下恶性肿瘤硼中子俘获治疗医疗费用就诊医院限日

本大阪关西 BNCT 中心、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日本江户川病院、日本南东北

BNCT 中心； 

5） 恶性肿瘤先进疗法医疗责任项下恶性肿瘤光免疫疗法医疗费用就诊医院限日本国

立癌症研究中心东医院、日本东京医科大学病院； 

6） 特定药品费用责任中特定进口药品费用就诊医院限海南博鳌超级医院、博鳌恒大国

际医院； 



7） 如购买尊享重大疾病扩展特需医疗加油包的，重大疾病扩展特需医疗责任、重大疾

病住院护工费用责任（如有）就诊治疗医院可额外扩展至二级及二级以上的公立医

院及本保单约定的指定民营医疗机构特需部、国际部、VIP 部（不包括观察室、联

合病房和康复病房）； 

8） 如购买尊享药省保加油包的，互联网药品费用医疗责任限指定买药平台合作的互联

网药店。 

5. 犹豫期说明： 

本产品生效之日零时起 15 日（含第 15 日）为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保

险合同，如果您认为保险合同与投保人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保

险合同，保险人将无息退还投保人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自保险人收到投保人解除

合同的书面申请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起，保险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

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合同生效后超过15日，您要求解除本合同，

自众安保险接到保险合同解除申请书之日次日零时起，保险合同的效力终止，众安

保险收到完整申请资料之日起 30 日内退还未满期净保险费。如投保人在本合同成

立时选择交清保险费，未满期净保险费=保险费×[1-(保险单已经过天数/保险期间

天数)]；如投保人在本合同成立时选择保费分期交付方式，未满期净保险费 = 本

合同的当期保险费×[1-(当期实际经过天数/当期实际天数)]；经过天数不足一天的

按一天计算，如本合同已发生保险金给付，未满期净保险费为零。投保人通过保险

人同意或认可的网站等互联网渠道提出对本合同进行解除保险合同，视为投保人书

面申请。 

6. 保费支付说明： 

本产品可选择一次性支付全年保费，也可以选择分期支付保费。若选择一次性支付

全年保费，保险费交清前，本合同不生效；若选择分期支付保费的，保费分期交付

的周期为 1 个月（共计 12 期），如未交付首期保费，则保险合同不成立，保险人

不承担保险责任；本合同的付款宽限期为 30 天，如投保人未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

付款时间足额交付当期保费，且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付款宽限期内仍未足额补交当期

保费的，则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在上一交费周期结束时终止。对于保险期间终止后

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详见相关条款描述） 

7. 补偿原则和赔付标准 ： 

1) 本合同适用医疗费用补偿原则。若被保险人已从其他途径（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公

费医疗、工作单位、保险人在内的任何商业保险机构以及依法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

任的第三人等）获得医疗费用补偿，则保险人仅对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扣

除其所获医疗费用补偿后的余额按照本合同的约定进行赔付。 

2) 若被保险人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身份投保，但本次治疗费用未获得基本

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补偿的，则保险人根据本合同单独约定的给付比例进行赔付。 

8. 家庭单用户优享价格规则说明：本保险产品针对首次投保或上一张保单期满后指定

期限内重新投保时多人投保有家庭单用户优享价格： 

1) 同一投保人名下尊享医疗险系列+众民保医疗险系列产品保单家庭成员（限本人/



配偶/子女/父母/配偶父母（经配偶父母本人同意））及当前产品订单新增的家庭成员

人数之和优享价格，如累计为 2 人，当前订单每人价格优享 5%；如累计为 3 人，当前

订单每人价格优享 10%；如累计为 4 人，当前订单每人价格优享 15%，如累计为 5 人

及以上，当前订单每人价格优享 20%； 

2) 尊享医疗险系列产品包括：尊享 e 生·百万医疗保险 2026 版/尊享 e 生

2025/2024/2023/2022/奋斗版/全能版/无忧版、尊享 e 生·中高端医疗保险

2025/2024/2023/PLUS（2025）版/PLUS 版； 

3) 众民保医疗险系列产品包括：众民保·中高端医疗险、众民保·百万医疗险 2025、众

民保·百万医疗险、众民保普惠百万医疗险。本保险产品针对在上一张保单期满后于保

险人指定期限内通过指定路径重新投保时在我司无理赔记录的被保险人，适用优选体用

户优享价格。 

4) 家庭单用户优享价格以系统显示为准。 

5) 如用户投保时同时选择了优选体用户规则及家庭单用户规则，则最终销售价格以家

庭单优享价格为准。 

9. 如用户投保时同时选择了优选体用户规则及家庭单用户规则，则最终销售价格以家

庭单优享价格为准。 

10. 重新投保：本合同为一年期不保证续保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投保人需要重新向保

险公司申请投保本产品，交纳保险费，并获得新的保险合同。如对重新投保有疑问，

可致电众安客服进行咨询。我们审核通过方可为投保人办理重新投保手续。家庭共

享免赔额责任（如购买尊享家庭共享免赔额加油包）、重大疾病扩展特需医疗责任

（如购买尊享重大疾病扩展特需医疗加油包）、一般住院津贴责任及 ICU 重症监

护病房住院津贴责任（如购买尊享住院津贴加油包）、互联网药品费用医疗责任（如

购买尊享药省保加油包）、门急诊医疗责任（尊享门急诊医疗加油包），需经保险

人审核同意后方可重新投保。重大疾病责任（尊享重大疾病加油包）和住院医疗费

用补偿责任（尊享住院医疗费用补偿保加油包）理赔后不得重新投保。若保险期间

届满，本保险产品已停止销售，保险公司不再接受投保申请，但会向您提供投保其

他保险产品的合理建议。 

11. 退保说明：您拨打众安保险客服电话 952299 或 1010-9955 或通过众安保险 APP

发起退保/批改的申请，并提供完整申请资料，众安保险审核通过后，最晚于 3 个

工作日内完成受理，退保保费会退还至保费支付账户或您名下指定账户。您通过我

们同意或认可的网站等互联网渠道提出对本保险合同的解除申请，视为您的书面申

请。 


